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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華大學 

112-1 創意擂台暨產業創新應用競賽簡章 

一、依據 

    本校「創意擂台競賽辦法」辦理。 

 

二、緣起及宗旨 

    創新與創意中心成立自民國 98 年，為培養本校創新創意核心能力及推廣全校師生落

實設計創新與科技發明之理念所創立。自 99 年起提供校內師生跨領域交流與創意表現的

舞臺，鼓勵課程導入競賽，引導學生創意發想提案參與校內創新創意競賽，獲獎團隊輔

導原型實作參加國際競賽。 

競賽內容涵蓋各種主題與結合校園推動目標、環境、社會趨勢，如永續發展目標

（SDGs）、在地關懷（USR）、AI 人工智慧應用、產業園區發展需求等，鼓勵學生探索問

題，應用創意思考方法，提出創新構想解決生活、社會面臨的各種問題和挑戰，落實全

校創新創意普及教育，提升學生創造力、溝通能力和團隊協作能力，培養更多具有創新

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青年人才。 

 

三、辦理單位 

指導機關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

主辦單位：中華大學研發處創新與創意中心 

協辦單位：中華大學研發處 AI+體驗中心、社會責任推動辦公室 

 

四、參賽資格 

中華大學全體在校師生(學生必須要有學籍身份)，均可以「個人」或「團體組隊（至多

4 人）」方式報名參加。 

    ※依據本校「創新與創意課程實施辦法」第八條規定，109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於大一、二必須修習創新

與創意基礎課程，並至少提出一件作品參與本中心舉辦之創新創意競賽。 

 

五、競賽時程 

作業項目 預定時程 說明 

報名及作品繳件期程 
即日起 

至 112 年 12 月 11 日截止 

線上登錄報名並上傳作品(資料未填齊或未傳送檔案者

視同資格不符)。 

初審及入圍決賽名單公告 112 年 12 月 12-25 日 

報名資料資格審查與評審委員初評。 

於本中心校內競賽網頁公告入圍決賽名單，並以電子郵

件通知參賽者準備決賽資料。 

決賽發表 113 年 1 月 2-5 日 決賽發表確切時間與型式另行通知。 

獲獎結果公告 113 年 1 月 8-12 日 
獲獎名單公告於本中心校內競賽網頁：

https://bc39.chu.edu.tw/p/412-1090-2552.php?Lang=zh-tw 

*主辦單位保留上述項目及時程變更之權利，請以本單位網站公告之最新資料為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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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競賽類別 

(ㄧ)創意點子： 

從生活中發現問題，提出具有趣味性、可發展性等創意好點子；也能應用 AI 技

術解決問題，包含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樂等，可以大數據資料之處理、或智慧製造、

智慧建築、智慧行銷、智慧零售、智慧金融、機器人應用與任何 AI 演算、技術為主

題的創新發明、設計作品等。 

(二)主題徵件：各院系探索園區與產業相關議題之專題作品 

   為精進本校三創教育發展，完善各項三創機制與措施，規劃與社會永續和產業發

展的相關課程與活動，透過整合校內各單位資源、鏈結產業端與官方資源等方式，並

配合校方之聯合國 SDGs 永續發展目標、USR 在地關懷與深耕園區等方向加以推動，

以提升學生「問題解決與創新」之核心能力，培養產業所需之具創新與創業特質人才。 

 

範例 1：台電風機葉片再利用 

報廢的風力發電機葉片具有防燙、耐候、高韌性的材質特性，符合戶外遊戲場裡

器材所需的材質條件。我們結合以上優點將一支葉扇裁切，分成基部、葉扇、餘料進

行個別設計，做成遊戲場裡的設施，成為一座風機葉扇主題公園。其中遊戲設施主要

使用葉扇前段設計成的滑梯、攀岩牆，提供給兒童及青少年使用，而後段及餘料則改

造為景觀矮燈和公共座椅等，實現永續再利用的目標。 

 

 

廢棄風力發電機葉片再生 

 

範例 2 : 應用生成網路產生工業檢測瑕疵影像 

目前因為工業產線製程良率提升，所以當園區智慧檢測廠商蒐集瑕疵影像變得

很困難。但是，人工智慧模型都需要大量的瑕疵影像作為訓練資料，少量的資料無法

訓練出成熟的人工智慧模型。為解決此問題，我們可以應用人工智慧之生成網路技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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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生大量且非常逼真之偽瑕疵影像(如下圖鋼材瑕疵生成影像)，以解決蒐集瑕疵影像

困難問題。 

 

應用生成網路所產生之鋼材瑕疵生成影像 

 

七、報名方式 

(一) 請詳閱簡章後，線上填寫報名資料(https://forms.gle/WPhewPQNGq3Qhu19A)，並將

作品實施方式/內容檔案上傳，恕不接受紙本報名。如檔案無法上傳，請寄至

chuicc123@gmail.com，並說明無法上傳原因，信件主旨請述明「作品名稱」。 

(二) 入圍決賽以 E-MAIL 通知，並公告於本中心校內競賽網頁。 

 

八、參賽作品繳件說明 

(ㄧ)初審基本資料： 

1. 作品名稱 

2. 創作人(含姓名、系所名稱、學號、聯絡電話、聯絡 E-mail) 

3. 跨領域團隊：鼓勵跨院系所、跨專長之團隊(歡迎學生跨域組隊參賽，將酌予加分) 

4. 指導老師(含姓名、所屬單位) 

5. 課程名稱(本作品是上了哪門課所提案，如無請填「自行參加」) 

6. 競賽類別 

7. 作品所屬領域 

 

 (二)初審作品資料：

 項目 創意點子 主題徵件 

發想起源/背景 
請描述創意來源、創意發想歷程，欲解決

甚麼問題？ 

詳閱競賽簡章第六項競賽類別第(二)點主題徵件

說明與範例介紹 

作品/方案摘要 
預解決問題方法、發明、設計描述、應用技

術說明等。 
採取的行動與實施的主軸描述 

實施方式/內容 1. 請以圖片、手繪圖稿或照片，表達您提 1. 以最多 10 頁的簡報內容(圖與文)說明您的行

https://forms.gle/WPhewPQNGq3Qhu19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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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項目 創意點子 主題徵件 

出的好點子。(鼓勵使用生成式 AI 軟體呈現) 

2. 圖面需含文字說明，版面尺寸：A3，至

多 5 張，解析度為 150dpi 以內，上傳檔

案大小須小於 10MB 以內，格式以.pdf。 

3. 圖面不可註記創作者學號姓名等相關

報名者與指導老師資訊。 

動方案，包含：(1)探討問題、(2)實施內容、(3)

應用技術、(4)產出項目、(5)經濟效益。上傳檔

案大小須小於 10MB 以內，格式轉為.pdf。 

2. 簡報檔案名稱設定：作品名稱 

3. 簡報檔案內容不可註記創作者學號姓名等相

關報名者與指導老師資訊。 

※以上資料請至報名網址填寫並上傳檔案(10MB 以內)，恕不接受紙本報名。如檔案無法上傳，請寄至

chuicc123@gmail.com，並說明無法上傳原因，信件主旨請述明「作品名稱」。 

※請務必審視並填妥各項資料及遵守繳件規範，如資料未填齊或未傳送檔案者視同資格不符。 

 

 (三)決賽發表資料：  

1. 發表內容：於競賽官網公告入圍決賽名單，以電子郵件通知參賽者準備決賽資料。 

2. 如當日無法出席者，可指派代表協助報告，或繳交可詳細說明作品之影片檔由本

中心代為播放。 

 

九、評選標準 

(ㄧ)創意點子：強調創意、創新、趣味性。 

(二)主題徵件：強調所提方案問題陳述、循環與經濟價值性、原創性、實施可行性。 

其審查重點如下： 

評分項目 權重 評分項目說明 

新穎性 30% 未曾見過相同或相似的想法，對事物有獨特的看法。 

可商品/可行性 30% 點子創意具體實現的程度，方案執行的可行程度。 

造型美學/經濟效益 30% 
於點子組除實際解決問題外亦能兼具美觀之設計；於行動方案為強調提案的循環

經濟價值。 

趣味性 10% 作品的有趣程度為創意增添娛樂價值。 

其他加分 5% 具有跨域組隊、作品呈現之完整度、企圖心等(決賽發表台風亦列入加分參考)。 

 

十、競賽獎勵 

(一) 依據「創意擂台競賽辦法」審核頒發。 

(二) 協助指導學生參加本競賽之教師，於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中可認列相關服務績效點數

（績效責任 9-3. 指導學生參與校內創新創意競賽，50 點/次；獲前三名 100 點/件；

獲佳作 50 點/件，點數可累積。 

 

十一、注意事項 

(ㄧ)每人參賽件數不限，但同一設計概念衍生之系列作品視為一件。 

(二)報名截止後，將無法再修改「作品名稱」及「設計團隊成員」資料，請妥善填寫；

於入圍或得獎名單公佈後，欲增加「設計團隊成員」名單，主辦單位有權不予受

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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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為保障參賽者權益，報名時請填入經常使用的電子郵件信箱及聯絡電話（如手機

號碼），承辦單位將會以此信箱傳送競賽重要訊息，包含入圍與得獎通知等。如

報名資料填寫不正確導致無法順利聯絡通知者，視同放棄。 

(四)得獎者需於公佈成績後，依公告領獎之時間與地點領取獎狀並簽收領據，逾期視

同放棄得獎權利，恕不補發獎金及獎狀。 

(五)報名完成即視為同意接受並遵守本競賽注意事項及規範，如有違反本競賽注意

事項及規範之行為，經查證屬實，得取消其參賽或得獎資格，並對於任何破壞本

競賽之行為保留相關權利。 

(六)參賽作品嚴禁非法、妨礙風化、色情、政治、毀謗、侵犯隱私等行為或違規之內

容。 

(七)參賽作品所繪製之圖像，必須是參賽者本人原創作品，嚴禁抄襲仿冒，若經檢舉

違者需自行負責相關法律責任。 

(八)參賽作品的著作權若有第三者提出異議，主辦單位一概不負責任，相關訴訟費用

將由參賽者全數負擔。 

(九)本競賽禁止惡意電腦程式或其他意圖混淆影響競賽結果、違反活動公平性之任

何行為。 

(十)如主辦方有需要，獲獎者須無償配合提供其創作之詳細資料，作為日後公開展示

之用，其他未盡事宜，則以主辦單位最終公告之說明為準。 

 

十二、相關訊息 

中華大學研發處創新與創意中心  

承辦人：03-5186227 陳小姐 

聯絡信箱：mmchen@g.chu.edu.tw（本信箱僅供聯繫與回覆活動相關事宜，不受理作品圖面收件） 

競賽官網：https://bc39.chu.edu.tw/p/412-1090-2552.php?Lang=zh-tw 

報名網址：https://forms.gle/WPhewPQNGq3Qhu19A 

 

mailto:mmchen@g.chu.edu.tw
https://bc39.chu.edu.tw/p/412-1090-2552.php?Lang=zh-tw
https://forms.gle/WPhewPQNGq3Qhu19A

